
社區式長照機構(日間照顧/小規模多機能/團體家屋)

申請籌設許可流程圖 

 

 

 

 

 

 

 

 

 

 

 

 

 

 

 

 

 

 

 

 

 

 

 

 

 

 

 

 

  

 

 

※取得籌設許可後，可先送開辦設施設備及材料費申請計畫，完成設立許可及特 

  約後，始得辦理經費核銷作業。 

向新竹縣政府申請籌設許可 

初審通過 
審查不通過 

退件 

檢具以下資料 1式 4份： 

(詳閱長期照顧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6、7條) 

1.籌設許可申請書 

2.籌設計畫書 

(詳閱長期照顧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7條) 

3.申請人證明文件 

(1)申請人為法人或團體者： 

a.法人登記或立案證書影本。 

b.章程影本；章程應載明辦理長期照顧服務。 

c.決議申請附設前項機構籌設許可之會(社)

員(代表)大會或董事會會議紀錄。 

d.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其申請附設前項機

構之核准函影本。 

(2)公司或商號者：事業登記預查證明文件影 

本；證明文件應載明辦理長期照顧服務。 

4.建築物圖示：位置圖及百分之一比例之平面 

圖，標示用途說明，並以平方公尺註明各樓 

層、隔間之樓地板面積及總樓地板面積。 

5.土地及建物使用權利證明文件；尚無建物

者，免附件建物使用權利證明文件： 

(1)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影本。 

(2)土地或建物所有權非屬申請人所有者，應 

檢附至少 3年之租約或使用同意書，並經

法院公證。 

6.負責人無前條各款規定之切結書及警察刑 

事紀錄證明。 

7.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資料。 

分會地政、國發、農業、工務、

消防、衛生、環保等各局處 

審查通過 審查不通過 

發給籌設許可 

申請新建物建造使用執照 

/ 

舊建築物室內裝修 

及 

辦理變更使用執照 

向新竹縣政府 

申請設立許可 

函請補件 


